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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 

中国共产党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

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经上级党组织同意，校党委决定于 2015 年 5 月召开中国共

产党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

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以及《北京市基层党

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暂行规定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就我校第

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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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代表名额及构成 

我校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 270 名。根据有关文

件精神，代表的构成应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，一般包括各级领导

干部、教师、职工、学生。妇女代表应相当于妇女党员占党员总

数的比例，也要有少数民族党员代表，还应有离退休党员代表。

据此，我校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中：各级领导干部代表占

34％左右，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 50％左右，学生代表占

8％左右，离退休代表占 8％左右。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 40％，

少数民族代表比例不低于5％,年龄在50岁以下的代表比例不低

于 50%。 

根据有关规定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为代表选

举单位，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员人数和工作需

要确定，党委提名的代表候选人，即现任党委常委，在分配的选

举单位参加选举，名额单独下达。（各选举单位的代表名额分配

方案见附件。） 

二、代表条件 

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是我校有选举权的正式党

员，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始终与党

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立场坚定，是非分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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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

展观为指导，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

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

点、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； 

3.自觉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组织的决议，有较高

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议政、议事能力； 

4.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； 

5.为人公道正派，以身作则，作风优良，清正廉洁，自觉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受到群众拥护； 

6.能如实地反映本选举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，正确履行

党员代表的权利和义务。 

三、代表产生的程序和时间 

各选举单位按照党委下达的名额，通过所辖党支部组织全体

党员充分酝酿、协商和讨论，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本单位的

代表候选人推荐名单；各选举单位召开党的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按

多于应选代表 30%的差额确定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名单，并与党

委组织部沟通。各选举单位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下班前将代表候

选人推荐人选名单产生程序和结果报党委组织部。 

各选举单位下发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名单，所辖党支部组

织全体党员再次充分酝酿、协商和讨论，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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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本选举单位的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；各选举单位召开党的

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按多于应选代表 20%的差额确定代表候选人

预备人选。各选举单位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下班前将代表候选

人预备人选产生程序、结果及考察情况报党委组织部。 

经学校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核并报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

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。 

各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，按选举程序，采

取无记名投票、差额选举的方式，以多于应选代表 20%的差额进

行差额选举，按照学校分配的比例名额选出本单位出席校第十四

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，并将选举结果于 3 月 20 日下班前报党委

组织部，包括代表选举情况报告、当选代表名册和代表登记表。 

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对代表产生的程序和代表资格进行审查，

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，要责成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，

代表不具备资格的责成选举单位撤换。 

四、要求及注意事项 

召开我校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，是我校党内政治生活中的

一件大事。认真做好代表选举工作，是开好这次大会的基础。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

严格程序，认真做好代表选举工作，如期完成选举代表的任务；

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，体现选举人的意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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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通过代表的选举对党员进行一次增强党性、遵守民主集中制原

则的教育。 

全体党员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参加代表的选举工作，正确履行

自己的权利和职责。选举时党员或党员代表不得无故缺席，有特

殊情况必须事先向基层党委、党总支和直属党支部请假并征得同

意。 

 

附件：中共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

 

 

中共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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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中共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 

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

单位 

代 

表 

总 

数 

其中 

备注 

在职 

教职工

代表 

学生

代表

离退

休 

代表

宇航学院党委 10+1 9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机电学院党委 16+1 15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机械与车辆学院党委 20+1 18 2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光电学院党委 8 7 1   

信息与电子学院党委 15 13 2   

自动化学院党委 9+1 8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计算机学院党委 7+1 6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软件学院党委 5 4 1   

材料学院党委 8 7 1   

化工与环境学院党委 7 6 1   

生命学院党委 5+1 4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 5+1 4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物理学院党委 4 3 1   

化学学院党委 5+1 4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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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

代 

表 

总 

数 

其中 

备注 

在职 

教职工

代表 

学生

代表

离退

休 

代表

管理与经济学院党委 11 10 1   

教育研究院党总支 2 2   

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党委 6+1 5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法学院党委 4+1 3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外国语学院党委 7+1 6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设计与艺术学院党委 4+1 3 1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基础教育学院党委 6 5 1   

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 2 2   

体育部直属党支部 2 2    

秦皇岛分校直属党支部 1 1    

机关党委 35+1 35   校领导参加选举

离退休教职工党委 23 1  22  

后勤集团党委 17 17    

资产经营公司党委 6 6    

校医院直属党支部 2 2    

图书馆党总支 3 3   

附属小学直属党支部 2 2    

合计 270 213 22 22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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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5 年 2 月 6 日印发 


